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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势力犯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　震

摘要:恶势力犯罪具有组织、行为和危害后果三个方面的特征,不需要具备“过渡性”特征;分为恶势力团伙

犯罪和恶势力集团犯罪.目前,实务界对恶势力犯罪三特征中部分术语的认识仍有分歧,导致恶势力犯罪

认定标准不一致、侦查取证难度大等问题.因此,需要释明恶势力犯罪立法中意思模糊的术语,确立恶势

力犯罪的认定标准,提高实务部门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构建恶势力犯罪定罪处罚的

标准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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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下简称“２０１８年«通
知»”),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

“两高两部”)随即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２０１８年«指
导意见»”),明晰了恶势力的概念、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等问题.２０１９年４月,“两高两部”颁布«关
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２０１９年«意见»”),明晰了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

团的认定标准及相关刑事政策适用等问题.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专项斗争达到了的预期目标,取得

了明显成效.２０２１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

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对常态化斗争作出安排部署.为实现扫黑除恶的常态化,巩固工作成果,应
总结三年来打击恶势力犯罪①的经验与不足,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认定恶势力犯罪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以构建“打、建、防”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一、恶势力犯罪的内涵与外延

目前,理论界关于恶势力犯罪的概念,都以“２０１８年«指导意见»”和“２０１９年«意见»”中的规定为

准,但对于恶势力犯罪概念的具体认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分歧.根据恶势力的概念,恶势力犯罪

的组织、行为、危害后果三特征和恶势力犯罪的构成要件,笔者将恶势力犯罪定义为:恶势力犯罪是指

三人以上组成的恶势力,两年内故意共同实施三次以上违法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
会秩序的行为.

依照现有文件规定,恶势力包括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一般的恶势力组织,后
者是指满足犯罪集团法定要件的恶势力组织,相应的,恶势力犯罪包括恶势力团伙犯罪和恶势力集团

犯罪.二者区别如下:
第一,恶势力组织程度不同.前者的恶势力成员间是稳定性较低的结伙,人员不固定,但有相对

固定的纠集者,内部成员有简单的分工,但非固定分工,犯罪计划性差且方法简单.因犯罪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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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恶势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立法较为成熟,司法实践经验

也较为丰富,司法认定问题争议不大,故本文重点研究恶势力犯罪的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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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松散,受到打击后,重组的可能性较大.相较而言,后者的恶势力成员间组织性较强,实施犯罪

手段多变,计划严密,有组织者和领导者,成员也较为固定,各有所职.
第二,是否需具备经济实力.虽然二者在认定时均不考虑经济特征,但前者的成员具有不稳定

性,没有经济实力,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基本上是用于组织内部成员的挥霍,而非用于组织的发展,组
织的存在与否与经济实力无关.而后者发展形成有组织犯罪集团,其犯罪目的多半是为了直接或

间接攫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因此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供成员内部的挥霍、购置装备、实施犯

罪活动.
第三,行为表现形式不同.二者在认定时均要求违法犯罪行为的多次性,但前者的认定标准是

“两年三次”,其中至少包含一次犯罪.笔者认为,此处的违法行为应当限定为实施恶势力主行为和

伴随行为而未达到犯罪的情况,若不属于此范围,应谨慎判断.后者要求共同故意实施三次犯罪

行为,违法活动不可以作为认定的基础,且三次行为要求有共同的故意,绝不可将纠集者的个人

行为认定为集团行为.
第四,危害的严重程度不同.二者“恶”的本性都不容置疑,但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

于恶势力犯罪团伙,且至少要求三次犯罪行为,因此,其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对而言更严重.
二者的以上四点区别,第一点是核心区别,即二者成员间的组织化程度不同.

二、恶势力犯罪特征的样本分析

为正确解读恶势力犯罪的特征,分析恶势力犯罪的犯罪构成,笔者先后到S省L市、J市进行了为

期一个月的调研,提前拟定了调研方案和大纲,通过召开座谈会,与两地的一线办案人员就２０１８年以

来办理恶势力犯罪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沟通.除此之外,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检索“恶势力”,筛选出S省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的一审裁判文书２６３份、二审

裁判文书２５份,再审裁判文书１份,共２８９份裁判文书,去除无关的案件,共收集到２５７份“恶势力犯

罪”的裁判文书.其中,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例２３１份,未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例为２６份①.这些案

例涉及S省１６个城市,时间跨度三年,能够较为准确地呈现出各地在不同时间内打击此类案件的司

法现状.笔者对该２５７份裁判文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结合实证调研的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在恶

势力的人数构成、犯罪次数、犯罪目的等方面,司法机关的认识一致,但在对恶势力特征中的“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一定区域”“软暴力”等内容认识分歧较大.
关于恶势力犯罪的特征,理论界有着“三特征说”和“四特征说”的争议,后者认为除去组织、行为、

危害性特征之外,还有过渡性特征,即恶势力犯罪已经具有了黑社会性质犯罪雏形的部分特点,并具

有极大可能向涉黑犯罪转变.
(一)组织特征

此类犯罪组织表现为纠集者相对固定,通常情况下为三人以上.在２６份不予认定的案例中,
不满足“２０１８年«指导意见»”中规定的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的案例９份;因组织特征不满足未被认

定的案例２份;因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不满足未被认定的案例５份;因组织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不满

足未被认定的案例３份.因此可以看出,检、法人员在恶势力认定中对于组织特征认识的分歧居于

首位.
第一,２８９份判决书中,对于恶势力的表述有“恶势力”“恶势力团伙”“恶势力犯罪”等.笔者统计

的２５７份判决书,其中不予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例共有２６份,占比１０１％.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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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３１份,其中,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的１４９份,占比５８０％;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８２份,占比

３１９％.以上数据表明,在实践中,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恶势力犯罪团伙为主(见图１).在２３１份

犯罪组织被认定为恶势力的判决书中,恶势力犯罪组织人数５人以上１０人以下的居多,共１１７份,占比

５０６％;２人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有３份,占比１３％;不存在１人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情况(见图２).

图１　２５７份样本概况 图２　２３１份样本中恶势力人数分布图

第二,恶势力犯罪要求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关于纠集的目的与方式,通过对所有的被认定为恶

势力的判决书进行总结,笔者发现以行业为类别的各种“行霸”占多数,其中以催收借款为主,包括合

法的民间借贷、小额贷款、高利贷、套路贷等,一般集中在城市的某片区域;存在农村的多为以家族关

系为纽带的“村霸”.另外,随着即时通信软件的迅速发展,团伙成员可以组成微信群、QQ群等,纠集

者在群里发出“邀请”,群内其他成员予以响应,一起实施犯罪行为.
(二)行为特征

“２０１８年«指导意见»”和“２０１９年«意见»”都规定了恶势力惯常实施采取的行为的范围,分为主要

行为类型和伴随行为类型.恶势力犯罪行为首先要满足“多次性”,其次,恶势力的犯罪手段不只包括

暴力方式,在“２０１８年«指导意见»”中还新加入了“软暴力”手段.在２６份不予认定为恶势力的判决书

中,因行为特征不满足未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例为４份;因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不满足未被认定为恶

势力的案例５份.
第一,犯罪行为涉及的罪名范围广.统计的２３１份判决书共涉及罪名５０种,４２８例.从统计结果

看,占比前三的罪名分别为:寻衅滋事罪共１４８例、占比３４６％;非法拘禁罪共５４例、占比１２６％;敲
诈勒索罪共５２例,占比１２１％(排名前八的罪名具体情况见图３).

图３　罪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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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调查发现,恶势力犯罪的手段多表现为暴力性,包括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还有一些表现为

“软暴力”.根据对样本的分析,其犯罪手段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１)暴力、威胁手段.“暴力”指的是

直接危及他人人身与财产安全的危险行为;“威胁”指的是通过暴力的行为在精神层面迫使被害人屈

服①.暴力性包括两层内涵:一是组织成员通过暴力的手段、方式获得相应的地位或者权利,此种形

式可以在组织内部形成组织凝聚力;二是组织成员使用暴力的手段进行掠夺以期获得非法经济利益.
(２)以暴力手段为主,附加“软暴力”手段.(３)单纯的“软暴力”手段.

第三,犯罪行为的多次性.犯罪行为的多次性也是成立恶势力犯罪的条件之一,即两年内多次性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其中恶势力犯罪集团则要求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犯罪.调研的样本案件满足

了行为多次性要求.
第四,犯罪行为的公开性.恶势力犯罪一般都是在公共场合实施犯罪行为,其根本目的是控制一

定的区域或行业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最终攫取不正当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通过多次实施犯

罪行为对特定人群形成心理强制,而这就需要行为具有公开性.通过观察“２０１８年«指导意见»”的规

定,可以发现,恶势力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类型,如聚众斗殴等行为,在实施时均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公开

性.本次调研的样本案件满足了行为公开性要求.
(三)危害性特征

每一种犯罪都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恶势力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通常要大于个人犯罪或普通共

同犯罪,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并非所有犯罪成员犯罪行为所造成影响的简单叠加,危害性的覆盖面也

并非仅及于被害人,还包含对一定区域或者一定行业所有人员形成的心理强制力,“２０１８年«指导意

见»”也对此做出明确规定.根据笔者的调查,在２６份未予认定为恶势力的判决书中,因危害性特征

不满足未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例３份,因组织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不满足未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例

３份.
观察“２０１９年«意见»”,以下几种情况不能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１)单纯谋取相应的经济利益;

(２)因个人纠纷所引起的违法犯罪活动;(３)仅实施了恶势力伴随犯罪行为,无法认定为“为非作恶、欺
压百姓”的.深究这三种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的原因,都是不满足危害性特征,这也反映出

恶势力犯罪的本质.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不仅包括对被害人的伤害,更多的

是对行业和区域内除被害人之外其他人的影响.
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恶势力的组织、行为和危害性三特征缺一不可.基于对２５７份判决书的研

读,笔者认为,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应先对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进行判断,前者包括对

人数和是否有固定纠集者的分析,后者包括对行为手段和“两年三次”的判断.在这两者均满足时,再
对危害性特征进行实质判断,最终判定犯罪组织是否为恶势力.

(四)关于恶势力犯罪的过渡性特征问题

根据笔者实证调研情况和对案例的分析,实务部门均持恶势力“三特征说”的观点.这是因为,恶
势力犯罪已经逐步成为具有独立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的一类犯罪.故笔者认为,持有“四特征说”的学

者有模糊黑、恶犯罪边界之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常见的犯罪行为,部分也是恶势力的主要行为

类型或者是伴随行为类型,两者本就会产生交集,如果再给恶势力加上过渡性特征,则会更加模糊二

者的界限.
而且,“过渡性”特征是对恶势力的一种预测,这种预测是基于这个组织之前的犯罪行为,但是恶

势力的发展方向有很多种可能,这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恶势力犯罪的目标,是为了攫取非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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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区域或行业形成影响,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最终形成一个“形似社会,但其各个方面的实质

却是反社会的犯罪组织”①有本质的区别.另外,鉴于司法实践中有因双方矛盾激化而实施违法行为

的案件被认定为恶势力的判例,如果将过渡性特征也作为恶势力特征的一种,大量的案件则无法被定

性,这样反而无法达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早打小”的目标任务.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过渡性特征不

应构成恶势力犯罪的必要特征.

三、通过样本分析看恶势力犯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根据实证调研情况和对案例的整理分析,恶势力犯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的认识不一致

“２０１８年«指导意见»”和“２０１９年«意见»”对恶势力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规定,但是仍有一些模糊之

处,导致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认定标准不一致.
第一,组织特征中人数问题仍有争议.对于人数不足三人能否认定为恶势力,有观点认为,一人

单独实施或两人共同实施的多次违法犯罪活动,给社会带来较大影响,后果极其严重的可予以认定.
也有观点认为成员人数最少应为三人.

第二,行为特征中关于单纯的“软暴力”能否被认定为恶势力,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得到两种大相径

庭的观点.有的侦查人员认为,“软暴力”必须以实施暴力作为后盾,二者具有因果关系;还有部分侦

查人员认为,单纯的“软暴力”可以认定为恶势力,实践中也有部分法院赞同此种观点,如郭××等犯

罪团伙寻衅滋事、妨害公务一案②.
第三,关于恶势力犯罪的危害性特征,“２０１９年«意见»”笼统地将其概括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这并非规范的法言法语.对其理解会因个人的知识储备与喜好造成认知上的偏差,容易造成公、检、
法三机关对于恶势力危害性特征的认定存在认知偏差,或者在判决书中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与

说理.统观被认定为恶势力的２３１份案例,大部分判决书对于危害性的描述归于扰乱社会秩序、社会

影响恶劣,此类描述具有较强的概括性.还有部分判决书对多项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进行一一论述,
最终直接概括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二)恶势力犯罪侦查取证难度大

第一,从恶势力犯罪动向看,恶势力犯罪逐渐向一些合法行业渗透,如小额贷款行业、建筑业、销
售行业等.一些恶势力披着合法的外衣从事犯罪行为,例如岳×国、岳×祥等犯罪集团诈骗、寻衅滋

事案③.从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在严打高压态势之下,某些恶势力采用的手段更加隐蔽,增大了侦

查取证的难度.
第二,恶势力犯罪一般时间跨度较大,案件相对复杂,犯罪次数较多,因此其所涉及的证据数目也

比普通的刑事案件多.在笔者所整理的２３１份被认定为恶势力的案件中,有的案件犯罪时间跨度长

达八年.时间的流逝不仅会使部分实物证据灭失,还会影响一些言词证据的准确度.通过调研,笔者

了解到,恶势力案件取得的证据大多是言词证据.若在案件发生之时不能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准

确记录下来,等到立案之时可能被害人、证人早已记忆模糊,其所作证言也就失去了证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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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志祥:«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法治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见中国裁判文书网:S省LY市PY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L１３２６刑初１０８号.
见中国裁判文书网:S省JN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L０８刑初终２０８号.被告人以JN永大典当行、JN市精忠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依托,假借民间借贷这一合法名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增被害人借贷金额,以期形成虚假债权债

务,并借助软暴力、寻衅滋事等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逐步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第三,恶势力犯罪主体的复杂性.笔者从２３１份被认定为恶势力的判决书中,随机抽取２０份,对
其中的犯罪主体进行梳理.在７９名涉案人员中有犯罪前科的２５人,占比３１６％;累犯１５人,占比

１９０％;同时有行政违法和犯罪前科的共４４人,占比５５７％.有犯罪前科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在恶势

力犯罪中起重要作用.他们多次接受改造,但仍不知悔改,无视法纪,且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能将

一些无业人员聚在一起,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继而扩大自己的犯罪组织.这类人群也是此次专项

行动打击的重点和难点.
第四,办案人员的取证能力有待加强.此类犯罪活动的隐蔽性日益增强,往往通过合法的外衣

掩盖其犯罪行为.加之,恶势力犯罪是有组织性的犯罪,其证据体系不仅包含各罪的证据,还涉及

证明其组织特征的证据,后者的收集与普通的刑事案件获取方式大相径庭,需要从个罪出发,统观

全局,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某些实务部门侦查取证时缺乏全局意识,忽视能够证明恶势力三

特征的证据,仅将目光放在个案的证据收集上,最终导致因为部分关键证据的缺失而无法认定为恶

势力.
(三)恶势力犯罪量刑尺度标准不一

观察样本,被认定为恶势力的２３１份案例共涉及１０１６名被告人,其中９３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占

９２１％,刑期从６个月到２０年不等;７６人被适用缓刑;２人被判拘役,２人免于刑事处罚.在１０１６名

被告人中有３６１人被判处并处罚金,占比３５５％,罚金数额总体波动幅度较大,最小金额为２０００元,
而最大值却高达５１５万元.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法院在恶势力犯罪的量刑上存在较

大差异.
我国«刑法»第６１条规定了量刑的依据.刑法分则对具体罪名的量刑规定较为明确,但恶势力犯

罪并不是一项具体的罪名,“２０１９年«意见»”指出,对于恶势力违法犯罪要坚持依法严惩方针,慎重适

用缓刑、假释,从资格刑、财产刑等多个角度进行严惩.恶势力成员之间关系复杂,量刑时必须结合其

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综合多种因素整体评价,防止仅依据成员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而盲目地对

量刑升格或降格.
经过调研得知,实务部门对恶势力组织所处的演化阶段、行为的暴力程度对于量刑的影响,也存

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只要被认定为恶势力应当一律从严从重处罚;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具体分析恶

势力所处的演化阶段,分层次把握量刑尺度.这些现有规定的模糊之处加上恶势力犯罪案件自身的

复杂性,都会导致恶势力犯罪量刑尺度标准不一.
(四)对恶势力犯罪追诉时效的理解分歧大

设立追诉时效制度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刑法»通过第８７条、８８条、８９条构

筑起了追诉时效制度,但司法实践中人们对第８８条的理解一直存在争议.
一方面,对于“立案侦查”的理解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是“立案或侦查”,有观点认为是“立案并

侦查”.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按照一般的诉讼程序,立案后都会立即展开侦查,两者是衔接紧密的

司法程序,在决定立案之前一定会伴随相应的审查,因此机械地将立案侦查理解为“立案并侦查”是不

合理的.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立而不侦”的情况,笔者曾遇到类似情况.公安机关对已经立

案的案件较长时间没有开展下一步程序,但是犯罪嫌疑人没有逃避侦查,依然正常地生活、工作,而等

案件开展下一步程序时,已过了追诉的最长期限.该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 L市中院请示S省高院,
省高院认为恶势力犯罪团伙或集团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追诉时效均应重新计算,
故没有过追诉时效.笔者赞同S省高院的上述意见.但对于普通犯罪,则不存在追诉时效重新计算

的问题.对于“立案”一词的理解,目前有“对人”立案与“对事”立案两种观点,“对人”立案既要求犯

罪事实,也要求有明确具体的犯罪嫌疑人.笔者赞同后一观点.探究«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９条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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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意,“立案”一词应当是“对事”立案,仅要求有犯罪事实发生即可,有无具体的犯罪嫌疑人均可.
另一方面,对于“逃避侦查”的理解存在争议.目前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应当以犯罪嫌疑人明

知被追诉为前提,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案件立案侦查即可,不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已经被侦查机关立

案侦查.笔者赞同后者.法律认识错误并非免责事由,若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作为判断是

否“逃避侦查”的因素,会给犯罪嫌疑人留下可乘之机,其只需要辩解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被立案

侦查、被受理或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属于犯罪,即可免予追诉,很明显这是不合理的.

四、解决恶势力犯罪认定疑难问题的对策

在上文中,笔者结合样本分析了恶势力犯罪的三个特征,并罗列出了在认定时所面临的一些疑难

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常态化打击恶势力犯罪,需要对上述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一)释明恶势力犯罪立法中意思模糊的术语

首先,笔者认为人数不足三人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第一,追溯我国关于恶势力的规定,在２０１８
年之前对于恶势力的定位一直是犯罪团伙,“２０１９年«意见»”将其界定为违法犯罪组织,分为犯罪

团伙和犯罪集团,这就从侧面肯定了恶势力犯罪是特殊的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尚且要求人数

是二人以上,恶势力犯罪的危害性要重于一般的共同犯罪,它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要求犯罪人

员经常纠集在一起,且纠集者相对固定,因此在人数要求上应当比普通的共同犯罪要求更高.第

二,现有文件均指出,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且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一般均要求三人以上.第三,
笔者调研时,实务部门都认为恶势力是一个特殊的组织,无论是通过法律思维还是用公众的思维去

理解,人数必须是三人以上.
其次,单纯地实施软暴力手段构成本罪.单独的软暴力手段虽然没有暴力手段作为基础,但恶势

力作为一个犯罪组织,其所实施的这些行为足以对普通群众产生心理强制,而且根据笔者的调研,很
多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只存在软暴力手段.如何××、崔××恶势力犯罪团伙寻衅滋事案①,三被告人

共同实施“套路贷”行为,在后来催要“债务”过程中,多次在被害人及其亲属工作、生活、学习的地方实

施喷字、摆置花圈、撒白纸、用喇叭喊话、发放写有侮辱性文字的传单等行为.这些都属于典型的“软
暴力”手段且足以对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严重影响了一定区域、一定行业内正常的生产、经营、生活

秩序,社会影响极坏.
最后,对“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进行科学的概括说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是此类犯罪的本

质,也是认定恶势力犯罪的根本依据.根据笔者的调研,实务部门对于“为非作恶”的评判标准是社

会公众的朴素认知.例如,引发民愤很强烈的有组织的违法犯罪一般会被认定为恶势力,但事出有

因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不予认定为恶势力犯罪行为,这一点与“２０１９年«意见»”中关于不能被认定

为恶势力犯罪的几种行为的理念是一致的.关于“欺压百姓”需要注意的是,“百姓”不仅包含被害

人,还包括这个行业和区域内除被害人之外的其他人.但是对于赌场赌徒一般不应认为是被害人,
也不应认为是恶势力概念中的百姓、群众.但如果为了索取赌债而危及赌徒的家人,他们的家人一

般应认为属于群众.
(二)进一步确立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

１．进一步明确恶势力的特征.应把“三特征说”明确为司法实践中判断恶势力犯罪的标准.三特

征包括:一是组织特征:(１)三人以上;(２)经常纠集在一起且成员较为固定.二是行为特征:(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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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中国裁判文书网:S省 HZ市DT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２０１９)L１７０３刑初１５５号.



的多样性,具体包括暴力、威胁、“软暴力”等手段;(２)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３)多次性,在两年之内

多次实施且至少应当有一次犯罪活动,恶势力犯罪集团要有三次犯罪行为.三是危害性特征,表现为

扰乱社会秩序,社会影响恶劣,但尚未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这一特征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明显的

差别.

２．明确恶势力犯罪的构成要件.恶势力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在明晰恶势力犯罪的构成要

件上,笔者根据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恶势力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首先,明
确犯罪客体.恶势力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因此有观点认为恶势力犯罪的犯罪客体随着罪名的

不同而改变.还有观点认为恶势力犯罪是罪名的集合体,因此其所侵犯的客体系社会公共秩序.笔

者认为,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犯罪的同类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具体到每个罪名还要考虑直接客

体.其次,明确犯罪客观方面.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件:第一,危害行为,两年内以特定手段,在某

特定地域或行业实施三次以上违法犯罪活动,其中至少包含一次犯罪,恶势力犯罪集团至少要有三次

犯罪行为;在对至少三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判断时,一定要杜绝对一种行为的重复判断.在行为手段

上既可以是暴力、威胁也可以是软暴力手段.第二,危害结果,恶势力犯罪的危害结果从整体上看是

扰乱社会秩序.这里需要对结果的危害程度进行度的把握,此类影响仅指较低程度的干扰,尚未达到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造成的不可控程度.第三,行为对象,在区分行为对象时需要具体罪名具体分

析.再次,注意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笔者对２０份判决书的犯罪主体情况的随机梳理发现,恶势力犯

罪的犯罪主体整体学历不高,多为无业人员,社会认同感较低,有前科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在恶势力犯

罪中起重要作用,再加上对于金钱或兄弟义气等的追求,很快就能纠集起数人,形成一个犯罪组织或

加入某些犯罪组织.因此,从预防犯罪的角度,需要对这类人员加以关注.最后,注意犯罪主观方面.
恶势力犯罪一定是直接故意.追求经济利益是大多数恶势力犯罪的目标.也有一些恶势力组织追求

的并非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哥们义气、纠纷泄愤、宗族利益等.
(三)提高实务部门的业务素养

对于恶势力的精准打击不仅需要立法层面系统、明确的规定,还需要实务部门办案人员对于恶势

力的精准把握,因此提升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迫在眉睫.一方面,增加恶势力犯罪基本理论的培训.
笔者在前文中列举了实务部门办案人员对于恶势力的认定标准不一致的各种情况,这不仅证明了现

有关于恶势力的规定需要完善,也说明办案人员对于相关规定的认识仍有争议.对此,可以邀请一些

专家学者定期开展系列讲座,让一线的办案人员认真学习恶势力犯罪基本理论,深刻认识恶势力犯

罪.另一方面,强化实务培训,提升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以一线办案人员为主讲人开展心得交流

会,不但可以促进办案人员主动反思工作中的不足,还可以促进其他同事学习其实践经验.同时,还
应当让实务部门办案人员深入基层,对于一些恶势力犯罪案件频发的场合和区域多进行实地走访,有
重点地实行监督,从源头上遏制恶势力犯罪.

(四)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恶势力犯罪证人保护的特殊制度,而且一般性的证人保护制度也并不健

全.因此,应结合我国实践和国外经验予以改进.第一,扩大保护对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证

人本人及其近亲属进行保护,但考虑到恶势力犯罪的危害性,与证人具有密切关系之人都有可能遭

受打击报复,因此应当对这些人也进行同等的保护,解决证人的后顾之忧.第二,确定责任主体,建立

专门工作小组.目前我国关于证人保护的义务主体是公、检、法机关,但未有明确分工,导致证人保护

制度的启动率并不高.在现有司法资源紧张的背景下,确定责任主体,建立证人保护专门工作小组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三,明确证人保护的程序.可以将目前证人保护的申请主体与保护对象同步扩

大,以避免证人及其近亲属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力量无法获得保护情形的出现.应明确核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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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一般是由各机关负责其诉讼阶段的证人保护申请的审核.审核的标准应当结合犯罪情节、有无前

科、证人证言与案件的紧密性等因素综合考量.在执行保护程序时可以划定风险等级,根据等级设定

不同的保护措施,并及时备案.第四,适度扩大证人保护的权益范围,将证人保护的权益范围扩大到

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ResearchonDifficult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intheIdentification
ofEvilＧforceCrimes

LiZhen
(LawSchool,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２５００１４,P．R．China)

Abstract:EvilＧforcecrimeshavethreecharacteristics:organization,behaviorandharmfulconseＧ

quences,soitdoesnotneedtobe“transitional”．EvilＧForcecrimescanbedividedintoevilＧforce

gangcrimesandevilＧforcegroupcrimes．Therearestillsomedifferencesintheunderstandingof
sometermsinthethreecharacteristicsofcrimescommittedbyevilforces,whichleadtotheprobＧ
lemsofinconsistentstandardsandgreatdifficultyininvestigationandevidencecollectioninidentifＧ

yingevilＧforcecrimes．Inviewoftheaboveproblems,thecountermeasuresareasfollows:toclarify
theambiguoustermsinthecriminallegislationofevilforces,toestablishtheidentificationstandard
ofthecrimeofevilforces,toimprovetheprofessionalqualityofthecasehandlingpersonnelinpracＧ
ticaldepartments,toimprovethewitnessprotectionsystem,andtobuildastandardizedsystemof
convictionandpunishmentofevilＧforcecrimes．
Keywords:Evilforces;EvilＧforcecrimes;Judicialdetermination;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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